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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

（包括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在

保障职工身体健康、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

入，现行制度日益暴露出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不适应的弊端，要适应

形势发展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根据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精神，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

应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目标，

是要按提高职工健康水平的要求，建

立社会统筹医疗基金与个人医疗帐

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并使之逐

步涵盖城镇全体劳动者。因此，改革

现行职工医疗保障制度应坚持以下

几项基本原则：

1 .社会化原则。按照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建立不分所有

制、不分行业、不分地区的相对统一

的职工医疗保障制度，为城镇全体劳

动者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有利于劳

动力资源按统一市场的需求优化配

置。公费、劳保医疗制度要有统一的

制度及相关政策的同步改革，职工医

疗保险基金的筹集方式和基本结构

要统一，要有利于减轻企事业单位的

社会负担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2.适度性原则。职工的基本医

疗保障水平和方式要与我国社会生

产力发展水平和各方面承受能力相

适应，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负担医

疗费用的比例应合理协调。

3.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在

坚持社会化取向原则的前提下，要使

职工享受的基本医疗保障待遇与个

人对社会的贡献适当挂钩，国家、单

位和个人在医疗保障全过程权利与

义务相统一，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和个人保障

水平提高。
4 .医患双方相互约束原则。要

建立起对医患双方的制约机制，促进

医疗机构深化改革，强化内部管理，

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建立

健全对医疗机构合理补偿机制，优化

卫生资源的配置利用，堵塞公费医疗

漏洞。

5.政事分开原则。分开医疗保

障的行政管理与具体运营，政府主管

部门制定政策、规章、标准，相对独立

的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承担职工

医疗保险基金的收缴、给付和营运

等，并保证资金的合理使用。职工医

疗保险基金应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

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和挪用，也不

得用于平衡财政预算。
按照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

目标和原则，目前我国职工医疗保障

制度改革可以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实行“一同步、四统一”

的医疗制度改革办法，建立职工医疗

保障统筹帐户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

监管机制。
“一同步”：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

制度同步改革，统筹面越大，政府调

控余地越大。凡是在职的干部、职工

及个体劳动者均应参加医疗保障制

度改革。可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

新办法”，即在职的干部、职工、个体

劳动者一律实行统筹帐户与个人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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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相结合的办法；对离退休的老同

志，按原经费渠道不变供给经费，但

要建立个人台帐，凭卡或记帐本看病

就医，规定年医疗费标准，结余费用

可奖励一部分给个人，其余部分由单

位结转下年度使用，超过部分从统筹

帐户中给予适当补助。
“四统一”：医疗保障应按行政建

制统一筹资比例，统一由医改基金管

理中心征收，统一由医改基金管理中

心管理基金，统一调剂使用，切实体

现公平原则和权责对称原则。医疗

保险基金应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

共同缴纳。过渡时期，可依据前 3 年

职工医疗费用的实际支出占本地职

工工资总额的比例确定用人单位缴

费率，用人单位均按此缴费率为本单

位职工缴纳医疗保险基金；职工个人

医疗费的缴纳比例一般不超过工资

总额的 10% 。待条件成熟时，开征

医疗保险税，统一医疗保险税率，作

为医疗保障基金的来源。开征医疗

保险税后，则应由地方税务部门征

收。医改的行政、政策性管理应与基

金运营的事务分开。医疗保障基金

的所有权在政府，由政府统一调剂使

用，逐步纳入社会保障预算，专款专

用，并在保证基金的正常给付和安全

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把结余部分主要

用来购买国债，确保基金的保值增

值。
“建立监管机制”：在医疗保障基

金的管理上，按建立社会保障预算要

求，医疗保障管理中心提出基金的筹

集比例、管理费提取比例及基金的收

支预决算，报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医疗保障基金应建立财政专户或银

行专户，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在医

疗保障基金的监督上，应实行严格的

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内审监督与外

审监督、专家监督与民主监督相结合

的监控制度。要设立由政府代表、用

人单位代表、工会和职工代表、专家

代表参加的医疗保险监督组织，向社

会公开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营运及

管理、服务情况。审计部门定期对医

疗保险基金和保险机构的收支情况

进行审计。财政部门应强化对医疗

保障财务监督管理。

第二步，实行医疗保障收、支、管

相分离的运营管理机制，将医疗保障

制度纳入法制化轨道。一是要通过

人大立法，全面开征包括医疗保障在

内的社会保障税。将养老、失业、医

疗、生育、工伤等各类保险确定税率

和征税基数，由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征

收，解交地方国库，作为地方财政收

入，以立法形式明确医疗保障的资金

来源。二是建立“双线”社会保障管

理体系。如图：

社会保障部（厅、局）履行社会保障行

政职能，负责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支

付标准、社保对象审核、资金给付等

管理工作。财政部门的社保财务管

理部门则主要管理社保财务即社保

基金预算、决算审批，保证基金保值

增值，负责资金核拨和管理费拨付、

财务监督检查等。三是改革财政预

算管理体制，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包

括医疗保险的预决算报告制度）。社

会保障部（厅、局）每年提出预算，经

同级财政部门核拨，由社保部（厅、

局）内的职能部门按政策分配到享受

对象；社保基金预决算须经同级财政

部门审定，作为财政预算重要部分报

经人大批准执行。社保部门的管理

费也应纳入社会保障预算。四是调

整卫生机构设置，提高卫生经济效

益。主要是调整医院布局、提高医务

质量、优化卫生资源配置。五是坚持

自愿参加、自主选择原则，发展职工

医疗互助保险和商业性医疗保险，补

充社会医疗保险的不足。六是要与

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衔接配套。

总之，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要求，就应建立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其总体设计应

分三个部分 、13 个项目：由国家财政

支持的保障项目包括社会救济、社会

福利、优优抚安置、社区服务四项；由国

家法律强制实行并由国家、单位、个

人三方承担的社会保险项目，包括养

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住

房保障六项；商业保险，包括个人投

保、企业投保和互助性保险三项。
（责任编辑 方震海）

更 正

本刊第8期第8 页第 13

行“水”应为“小”，第10 页第

24行“在”应为“有”，第11 页

例数第 4 行“都”应 为“那”。

特此更正。
《财政》编辑部

中
国
财
政
杂
志
社


	问题探讨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趋向探讨




